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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
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 
 

 

苏 交   〔 2 0 1 9 〕 号 
 

 

省交通运输厅省  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联合奖惩措施清单》

的通知 
 

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

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（国发〔2016〕33 

号）》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相关联合奖惩备忘录精神，以及

交通运输部和我省信用联合奖惩文件要求，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

展改革委基于国家51个备忘录和《江苏省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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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惩戒措施清单（2018 年版）》（苏信用办〔2018〕36 号），

梳理形成《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联合奖惩措施清单（2019 年

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含信用信息提供部门（即发起部门）和

信用信息应用部门（即实施部门）一一对应的118条措施（其中

守信43条，失信75条）。在广泛征求各部门和单位意见的基础上，

完善形成《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联合奖惩措施清单（2019年

版）》，现印发给各部门和单位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清单内容 

《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联合奖惩清单》主要包括：发起部门、

信息内容、实施部门、实施措施、实施方式、信息应用方式和实

施依据等。 

1.发起部门：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和掌握的守信联合激

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信息，提请相关部门实施联合奖惩措施的

部门； 

2.信息内容：发起部门提供的联合奖惩对象名单及相关信用

信息； 

3.实施部门：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具体实施联合奖惩措施的

部门； 

4.实施措施：实施部门采取的奖惩措施； 

5.实施方式：主要包括禁止、限制、参考； 

6.信息应用方式：主要包括自主查询和信息推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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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实施依据：实施部门实施联合奖惩措施所依据的制度性文

件。 

二、鉴于国家层面备忘录仍在不断扩围，措施清单将根据最

新备忘录发布情况动态进行调整。 

             
附件：《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联合奖惩措施清单（2019年

版）》 
 
 
 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        　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19年7月　日 

 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人民政府 。 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7月 日印发  


